
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(函) 
 

會址﹕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52號 11樓之 3 
電話﹕（０２）２７０２－５４９９分機１１ 
傳真﹕（０２）２７５４－００３５ 
承辦人﹕陳之蘋 

 

受文者：詳如正、副本受文者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

發文字號：(107)正忠字第二九五號 

速別：普通 

附件：委託書（附件一）、候選人名單（附件二）、大會議程（附件三） 

 

主旨：本會擬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會第十五屆第十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時間：民國一Ｏ七年十二月八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五時廿分。 

地點：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2 會議室（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 號）。 

三、 當日未能出席者，可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行使會員權利，請詳填委託

書（詳如附件一），委託書之委託人欄位務必簽章（依人團法規定，每一

人僅能接受一位會員委託，依章程規定僅專科會員及一般會員具有選舉

權、被選舉權、罷免權、發言權及表決權） 

四、 本會專科醫師會員和一般會員在領取選票時，請出示識別證；受委託人

請於上午十時正開始至下午四時三十分，於秘書處服務台憑委託書換取

委託票領取証。 

五、 已繳交會費者，請直接辦理報到手續，未繳會費者請先至櫃台繳費，再

辦理報到手續。 

六、 敬請台端於大會期間，每日上、下午至學分登錄處憑識別證各刷卡乙次，

俾便簽到、領取選票前查核身份。 

七、 選票有下列之一者無效：(1)不用選務小組製發之選票者（2）所塗選位置

不能辨別為何人者（3）圈寫後加以塗改者（4）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，加

入任何文字或劃寫符號者（5）將選票撕破致不完整者（6）將選票污染致

不能辨別所塗選為何人者（7）不加塗寫完全空白者。 

本正 

（反面續） 



八、 本屆理事應選名額為十七名，監事為五名，獎學金委員六名（候選人名

單詳見附件二），其他未規定事項，悉依醫師法、人民團體法、人民團體

選舉罷免辦法，本會章程、本會理監事選舉作業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

定辦理。 

 
 

正本:全體會員、內政部 

副本:秘書處相關人員 

 

 

理 事 長    

 



（附件一） 

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委託書 

委 

 

託 

 

者 

 

姓

名 

 

 

受 

 

託 

 

者 

 

姓

名 

 

 

編

號 

 

 
 

編

號 

 

本人因下列原因（請打「ｖ」記號） 

因  事      因  病     出  國 

未能出席本次會員大會，茲委託右記會員代表出席並行使一切權利屬

實。 

 

  此  致 

大會主席 

 

 

 

     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 （簽印） 

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7年    月    日 



 

第 16屆理事.監事.獎學金委員參選人簡歷(依理事會公開抽籤號碼排列) 

編號 類別 姓名 性別 學歷．經歷 

1 理事 盧泰良 男 
1.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2.台北醫學大學口腔復健醫學研究所齒

顎矯正組碩士  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五屆理事 

2 理事 鄭臣峯 男 
1.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研究所學士.碩士 2.前高雄長庚醫院

齒顎矯正科主任 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卅周年大會會長 

3 理事 賴泰廷 男 
1.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博士 2.台北馬偕醫院齒顎矯正科主任 3.

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

4 理事 余建宏 男 

1.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士 2.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及 Tufts 大

學.UCSF 大學進修 3.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教授及齒顎矯正科主

任 

5 理事 張文忠 男 
1.台大齒顎矯正碩士 2.台大齒顎矯正科兼任主治醫師 3.中華民

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五屆學術主委 

6 理事 呂世平 男 
1.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.碩士 2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五

屆副理事長 3.豐原名揚齒顎矯正牙醫診所負責醫師 

7 理事 周志真 男 
1.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2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

第十五屆常務監事 

8 理事 邱宏正 男 
1.臺灣高等法院醫療組調解委員 2.法官學院講座 3.中華民國齒

顎矯正學會醫事主委.甄審委員 

9 理事 張恆銘 男 

1.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牙科部主任 2.英國雪菲爾

大學齒顎矯正碩士 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二.十三.十四.

十五屆理事 

10 理事 蘇靜明 男 

1.國防醫學院牙醫學士.高雄醫學大學牙醫碩士 2.高雄榮總口腔

醫學部副部主任兼齒顎矯正科主任 3.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臨床教

授 

11 理事 蔣寶漳 男 
1.萬芳醫學中心牙科部主任 2.日本國立長崎大學齒學博士  3.台

北醫學大學齒顎矯正學碩士 

12 理事 張禎容 女 
1.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碩士 2.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不齒顎

矯正科主任 

13 理事 柯雯青 女 
1.長庚醫院顱顏齒顎矯正科主治醫師 2.長庚大學顱顏口腔醫學研

究所教授 3.中華民國齒顎矯學會雜誌主編 

14 理事 李忠興 男 1.美國波士頓大學博士 2.三軍總醫院齒顎矯正科主任 

15 理事 陳易駿 男 
1.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博士 2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五屆教

育主委 

16 理事 藍明賢 男 
1.台灣大學牙醫學學士 2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五屆監事 3.

藍明賢牙醫診所負責醫師 

17 理事 王郁智 男 
1.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2. 長庚大學顱顏口腔醫學研究所碩士 

3.長庚紀念醫院顱顏齒顎矯正科主任 

18 理事 蔡慧貞 女 1.台灣大學牙醫學學士 2.台大醫院齒顎矯正科兼任主治醫師 

19 理事 賴向華 男 
1.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學學士.碩士.博士 2.臺大醫院齒顎矯正科主

任 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副理事長、前常務監事、前秘書長 

 

（附件二） 



 

編號 類別 姓名 性別 學歷．經歷 

1 監事 遲玉堃 男 
1.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 2.前國軍桃園總醫院牙科部主任 3.中華

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.監事.甄審委員 

2 監事 鄭戎軒 男 
1.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士.碩士 2.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

院矯正科主治醫師 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五屆副秘書長 

3 監事 黃昱霖 男 
1.陽明大學牙醫學系畢 2. 臺大臨床牙醫研究所齒顎矯正組碩士 

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.秘書長 

4 監事 張瑞青 女 
1.台灣大學牙醫學系副教授 2.台大醫院齒顎矯正科主治醫師 3.

台大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博士 

5 監事 羅信義 男 台中榮總齒顎矯正科主治醫師 

 

 

編號 類別 姓名 性別 學歷．經歷 

1 獎學金委員 洪義玲 女 
1.台灣大學牙醫學院齒顎矯正科碩士 2.台大醫院齒顎矯正科兼任

主治醫師 3.新光醫院牙科部齒顎矯正科主任 

2 獎學金委員 羅任邦 男 1.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學士 2.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所碩士 

3 獎學金委員 楊雅慧 女 
1.台大牙醫學士 2. 臺大臨床牙醫研究所齒顎矯正組碩士 3.台大

醫院齒顎矯正科兼任主治醫師 

4 獎學金委員 黃昱霖 男 
1.陽明大學牙醫學系畢 2. 臺大臨床牙醫研究所齒顎矯正組碩士 

3.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理事.秘書長 

5 獎學金委員 洪銘志 男 
1.台大牙醫學士 2.台大矯正科兼任主治醫師 2.名範牙醫診所負責

醫師 

6 獎學金委員 廖炯琳 男 
1.台大牙醫學士 2.長庚顱顏口腔醫學碩士 3.台大.台北榮總矯正

科兼任主治醫師 

 



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

討論提案 
 

案由一：請審查並通過本會一Ｏ六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決算表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說 明：詳大會手冊，見第 23頁。 

決 議：(請主席覆誦決議，以俾利憑辦)。 

 

案由二：請審查並通過本會各工作委員會一Ｏ七年度工作報告及一Ｏ八年度工作計劃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說 明：詳大會手冊，見第 18頁。 

決 議：(請主席覆誦決議，以俾利憑辦)。 

 

案由三：請審查並通過本會一Ｏ八年度預算表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說 明：詳大會手冊，見第 28頁。 

決 議：(請主席覆誦決議，以俾利憑辦)。 

 

案由四：欠繳會費會員之處理，請討論案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說 明：1.依學會章程第三十五條規定：本會會員未繳年度會費滿一年者，提報理事會通過

以停權處理，未繳交年度會費達二年者，經本會催告後半年內，仍未繳清積欠之

年度會費，視為自動退會。 

2.未繳交105-107年費：專科G034吳中平、G189羅鴻思、G273洪宗義；一般G443張

民欣、G640林義融；相關R056姚英超、R202李怡漣、R213郭俊廷，擬提交會員大

會取消資格。 

3.未繳交106-107年費：專科G007潘萬彬、G036李文正、G057林錦松、G275胡麗蓉、

G338陳玉玲、G408陳玠甫、G667朱婉妮；一般G468彭月秀、G499張家馨、G564

黃春生、G565林芸嬪、G569黃子滐；相關R015許正德、R067張安信、R131謝欣

育、R135邱欣達、R146塗祥慶、R170蔡誼德，擬提交會員大會予以停權。 

4.繳費公文已於10/8以雙掛號寄發。 

5.通過欠繳會費會員之停權及退會處分後，秘書處以公文通知。 

決 議：(請主席覆誦決議，以俾利憑辦)。 

 

案由五：請公推本次會議記錄兩位簽署人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決 議：(請主席覆誦決議，以俾利憑辦)。 

 

（附件三） 


